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
【招生簡章-建築師專用】
[bookmark: OLE_LINK1]壹、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認可要點第5點。
貳、目的：
一、使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者，隨時掌握建築法有關法令之規定與修正，熟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實務作業，以提昇工作職能。
二、經講習完成並取得回訓證明文件者，向中央主管機關換發認可證後，得續執行專業檢查人工作。
參、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本課程講習業經內政部營建署103年10月23日營署建管字第1032919079號函委託辦理

肆、受託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伍、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陸、講習對象及回訓人員資格及講習時數：
	講習對象
	防火避難類時數
	設備安全類時數

	依法領有內政部核發認可證之專業檢查人。
	共同科目3小時

	
	專業科目4小時
	專業科目4小時

	
	併同參訓者其共同科目得以抵免併上，計共11小時


柒、上課時間及地點：
     104年3月14日、3月15日
高雄正修科技大學圖書科技大樓9樓


	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30
	報到

	09:40-10:30
	建築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暨近年修正重點說明

	10:40-11:30
	

	11:40-12:30
	直轄市、縣市之自治法規涉及建築物公共安全規定與相關實務說明

	12:30-13:30
	休息(敬備便當)

	13:30-14:3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
實例案例說明I

	14:30-15:3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
實例案例說明II

	15:30-16:3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
執行疑義說明I

	16:30-17:30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檢查
執行疑義說明II



	第二天

	時間
	課程內容

	08:00-08:30
	報到

	08:30-09: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
實例案例說明I

	09:30-10: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
實例案例說明II

	10:30-11: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
執行疑義說明I

	11:30-12:30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
執行疑義說明II







捌、教學考核：
1、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並簽到、簽退（不得以圖章代替），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本次參訓資格，且三年內不再受理報名參訓。
2、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該節視同曠課，不予核發換證回訓證明書。
玖、證書核發：
1、全程參與講習並確實每節課簽到者，經提出滿意度問卷調查表由受託單位報請名冊等相關資料至委託單位備查後，由受託單位發給換證回訓講習證明書。
2、各建築師參加回訓講習時可領得建築師換證積分110分。
